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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力服务商遴选指南

为促进广西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发展，根据《广西促进数字经济发展三年行动方案（2024-2026年）的通知》（桂数发〔2024〕17号）有关规定，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结合实际，制定本指南。
一、申报主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企事业单位或社会组织，包括但不限于人工智能技术服务商、软件与信息服务业企业、互联网企业、制造业企业下属信息化或智能装备企业、电信运营商、中小企业公共服务机构、高校和科研院所等。
二、申报条件
（1） 申报主体应具有良好的社会信用，有健全的财务管理制度和具有从业资质的财务管理人员，照章纳税。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或严重失信主体名单。同时，近三年未发生重大安全（含网络安全、数据安全）、质量、环境污染等事故以及偷漏税等违法违规行为。
（2） 申报主体应当具备开展中小企业算力服务的相关资质和能力，包括算力服务管理相关技术研发、产品落地与服务支撑能力，具备提供数字化或智能化产品研发及运维的成功案例和经验。
（3） 申报主体应提供总共不低于500P（FP16）规模的高性能智能算力集群，并提供7x24小时稳定服务。其中，能够提供全时段算力规模不低于300P，峰值算力规模不低于200P。算力集群应支持高性能计算网络、高性能存储网络，并提供计算网络及存储网络的监控服务与安全管理服务。
（4） 申报主体须在广西区内设有本地化服务团队，具备完善的售后服务体系和本地化服务能力，能够提供及时有效的技术支持与服务保障。
（5） 申报主体须拥有具备自主知识产权的算力服务管理平台，服务管理平台应具备算力纳管、算力分配、算力计费等核心能力，支持算力券的申请、审核、发放、核销与监测和审计，安全可靠，具备可推广性和示范性，可提供算力服务管理平台的知识产权证明。
（6） 申报主体应具备保密行政管理部门颁发的涉密信息系统集成乙级（含）以上资质。
（7） 申报主体应具备算力服务、大型软件研发、信息安全与系统运维相关能力、案例与资质证明：
1.申报主体须具备算力服务经验，拥有不少于1个算力或智能化服务相关项目成功案例，可提供项目服务合同及发票。
2.申报主体须具备平台运维保障能力和经验，拥有不少于1个大型运维服务项目成功案例，可提供项目服务合同及发票，并具备ISO/IEC20000IT服务管理体系认证、ITSS运行维护三级资质证书；
3.申报主体应具备信息安全保障和服务能力，拥有不少于1个安全服务项目成功案例，可提供项目服务合同及发票，并具备ISO27017信息安全管理体系认证、CCRC信息安全风险评估服务资质三级及以上资质证书（有效期内）、CCRC 信息系统安全集成服务资质三级及以上资质证书（有效期内）；
4.申报主体应具备信息系统建设和服务能力，拥有CMMI5级证书(能力成熟度等级证书）；
（8） 具有以下情况之一的，不得申报：
1.近三年内（至申报截止日）存在严重违法违规行为，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政府采购失信名单等重大失信情形的；
2.近五年内（至申报截止日）发生过重大安全生产事故，造成社会不良影响的；
3.提供的产品或服务存在重大质量问题的。
三、遴选程序
（一）自主申报。申报主体应按照申报要求如实填写相关内容、提交相应附件，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真实性负最终责任。
（二）专家评审。自治区数据局组织第三方机构或行业专家对通过资质审核的申报材料进行评审，重点评估服务商的综合实力、服务能力、解决方案的先进性和适用性等。
（三）审定公示。按程序审定后，自治区数据局通过网站、公众号等公示名单，公示期5个工作日。
本指南最终解释权归广西壮族自治区大数据发展局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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